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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關於收到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的公告

本公告由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董事（「董

事」）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證券

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按上市規則定義）作出。

茲提述（1）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七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收到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山東監管局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關於對山東墨

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採取責令改正措施的決定》（[2020]70 號），本公司前董事長

劉雲龍先生、前執行董事劉民先生、以及前控股股東張恩榮先生收到中國證監會山東監

管局出具的《關於對劉雲龍、劉民採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決定》（[2020]71 號）及《關

於對張恩榮採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決定》（[2020]72 號）；及（2）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一年六月二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本公司前董事長劉雲龍先生、以及前執行董

事劉民先生於2021年6月1日各自收到中國證監會的調查通知書（魯證調查字[2021]66

號、魯證調查字[2021]69 號，及魯證調查字[2021]70 號），據此，因本公司涉嫌資訊

披露違法違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的有關規定，中國證監會決定對本公司

進行立案調查，並對上述人員進行調查。

就前述調查，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收到中國證監會山東監管局《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

（〔2021〕12 號），主要內容如下：

「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劉雲龍先生、劉民先生：

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山東墨龍）涉嫌資訊披露違法違規一案，已

由我局調查完畢，我局依法擬對你們作出行政處罰。現將我局擬對你們作出行政處罰所

根據的違法事實、理由、依據及你們享有的相關權利予以告知。

經查明，山東墨龍涉嫌違法的事實如下：

一、 山東墨龍涉嫌未按規定披露重大事件

截至 2020 年 1 月 19 日，張恩榮是山東墨龍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持有山東墨龍



235,617,000 股股份，佔山東墨龍總股本的 29.53%。2020 年 1 月 19 日，張恩榮與薛茂

林簽署協定約定：張恩榮擬將山東墨龍的控制權轉讓給薛茂林或其指定的收購主體，具

體轉讓股份數量為 198,617,000 股，佔山東墨龍總股本的 24.89%；薛茂林向張恩榮支付

履約定金人民幣 5000 萬元；薛茂林承諾 2020 年 3 月底之前確定收購主體；雙方在相關

券商確定符合收購條件後簽署《表決權委託協議》等。1月 20 日，薛茂林向張恩榮支付

上述協議項下定金人民幣 5000 萬元。該事項屬於 2005 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

法》（以下簡稱 2005 年《證券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第八項規定的重大事件。山東

墨龍未及時進行披露，直至 2020 年 11 月 26 日才在發佈的《關於對深圳證券交易所問

詢函回復的公告》中涉及了上述轉讓內容。山東墨龍時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劉雲龍參與協

定簽署全過程，並將一份協定帶回山東墨龍保存，知悉上述事項並決定不予披露；時任

董事、副總經理、財務總監兼董事會秘書劉民參與協定簽署過程，知悉上述事項並未按

規定披露。

上述違法事實，有山東墨龍相關公告、情況說明、協定、銀行回單、相關詢問筆錄等證

據證明。

我局認為，山東墨龍的上述行為涉嫌違反了 2005 年《證券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上

市公司資訊披露管理辦法》（證監會令第 40 號）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二項和第七十一

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構成 2005 年《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一款所述的資訊披

露違法行為。劉雲龍、劉民是對山東墨龍上述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二、 山東墨龍發佈的三次《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涉嫌存在虛假記載

山東墨龍分別於 2020 年 3 月 24 日、4 月 24 日、4月 30 日發佈《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

告》稱“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不存在關於本公司的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項，

也不存在處於籌畫階段的重大事項”，與事實不符，涉嫌存在虛假記載。山東墨龍上述

行為由時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劉雲龍和時任董事、副總經理、財務總監兼董事會秘書劉民

共同決定，並由劉民具體組織實施。

上述違法事實，有山東墨龍相關公告、情況說明、相關詢問筆錄等證據證明。

我局認為，山東墨龍的上述行為涉嫌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證

券法》）第七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構成《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二款所述的資訊

披露違法行為。劉雲龍、劉民是對山東墨龍上述行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根據當事人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與社會危害程度，依據 2005 年《證券法》第

一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我局擬決定：

一、 對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責令改正，給予警告，並處以 135 萬元罰款。

二、 對劉雲龍給予警告，並處以 65 萬元罰款。

三、 對劉民給予警告，並處以 53 萬元罰款。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五條、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及《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處罰聽證規則》相關規定，就我局擬對你們實施的處罰決定，你

們享有陳述、申辯和聽證的權利。你們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經我局覆核成立的，

我局將予以採納。如果你們放棄陳述、申辯和聽證的權利，我局將按照上述事實、理由

和依據作出正式的行政處罰。」

根據《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認定的情況，本公司初步判斷本次收到的《行政處罰事先

告知書》涉及的資訊披露違法行為未觸及《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20 年修訂）》

第 14.5.1 條、14.5.2 條、14.5.3 條及《關於發佈<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20

年修訂）>的通知》中規定的重大違法強制退市情形，最終以中國證監會山東監管局作

出的行政處罰決定的結論為准。

於本公告日期，公司各項生產經營工作正常，上述事項未對公司生產經營造成其他影響。

後續進展情況（包括如本公司收到中國證監會山東監管局正式行政處罰決定書），本公

司將按相關規定進一步刊發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山東墨龍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楊雲龍

中國山東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楊雲龍先生、袁瑞先生及李志信先生；非執行
董事姚有領先生及王全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唐慶斌先生、宋執旺先生及蔡忠傑
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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